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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個人金融的績效管理 (無論針對分行或個人) 不只是直接影響銀行獲利表現、也是鼓勵以 “客戶為中心” 行

為的重要關鍵。最佳化前線的銷售表現尤其對於銀行過度競爭而房地產成本很高 (分行成本的大宗) 的成熟市

場十分重要。 

基本上，在成功的銷售績效管理框架中，有三個重要的元素： 

1) 指標 – 要衡量的是什麼? 

2) 目標設定 – 如何設定目標? 

3) 激勵 – 如何獎勵表現? 

 

常見的作法和遭遇的問題 

1) 指標 

以業務量為基礎或以會計指標為主的制度最為常見，如：貸款量、存款量、會計利潤等，這可能導致兩方面

的問題： 

 銷售努力與銀行真正價值不一致：如某一產品可能帶來當年度可觀的業務量，但相比其他產品，其多

年期風險調整後的獲利對銀行來說可能不高。理想的情況下，銷售人員看到的不同產品間相對價值應

該與對於銀行的真實價值相同；如此才能確保銷售人員個別對於自身跨產品的銷售努力和紅利最佳化

可以達成銀行獲利最大化的目標 

 只顧銷售不管服務：端視各個角色的銷售與服務職責設計，缺乏維繫客戶關係的指標將使前線人員的

行為過份偏向產品銷售而忽略客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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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設定 

前線人員的銷售目標往往根據自上而下的目標 (由銀行總經理和個人金融執行長根據產品線意見訂定的整體

目標分配而來) 再根據歷史表現和溝通談判調整得出。當地區域潛力或與特定分行相關的因素 (如：當地財富

水平、進入市場期間、分行資源、競爭環境等) 則很少在訂定個別分行目標時納入考慮。 

尤有甚者，個別的產品目標往往都十分巨大，這情形在以產品線為主的組織更為常見，因為每個產品線時常

深信唯有訂定愈來愈高的目標才可以影響前線的銷售行為。 

以上目標設定的方法有一些缺點： 

 缺乏真正價值創造的指標，如：表現良好的分行可能因為團隊投入的努力過人，或得利於富裕的區域

位置，以後者的情形來說，即使不特別努力也可能表現超過其他分行 

 由於過好的表現可能導致隔年更高的目標，因此分行可能有 “剛好滿足” 目標的動機 

 過多的高產品目標限制了銷售團隊專注於銷售存在最多自然需求的產品。當大多數的努力都花費在追

逐可以達成各產品目標的銷售時，往往犧牲了客戶真正的需求。當目標愈多，愈有可能導致錯誤的銷

售和浪費的銷售努力。 

 

3) 獎勵 

通常是具有上限、下限、多重目標/懲罰金的複雜制度，往往是隨著長時間的實施，一點一滴小小改變累積

而成的結果，缺乏整體規劃的同時，還時常造成無法激勵更好表現的持平 (一視同仁) 獎勵制度。 

在以上的制度下，主要的問題包括： 

 複雜的制度通常導致投機取巧的機會，而產生生產力下降的行為，例如：將部分銷售延至下期、與同

事互換某期的績效等行為 

 過多的懲罰金可能導致銷售人員在特定期間放棄銷售 (如果無論如何無法達成紅利起始的目標) ，事

實上，任何的銷售增家都對銀行有益 

 持平的紅利發放制度除非有非常強大的組織文化 (人人都要作對銀行整體有益的事) 支撐 (十分少數銀

行具備，難以複製到其他銀行)，否則將導致銷售動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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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淨現值” (NPV) 連結的點數制度是較好的作法 

與產品淨現值連結的銷售點數制度是較好而全面的系統，其中的目標則根據地區和分行的客觀條件分別設

定。這樣的作法將確保個別銷售人員的行為在最佳化個人的 “付出努力與紅利” 比的情況下，同時自然地

導致銀行獲利最大化的結果 

 

 

 

此制度的特性包括： 

 在以點數為基礎的制度下，策略性產品仍然可以透過外加的補貼達成，意即將策略性產品的銷售點數 

“加碼”，實施方式有許多選擇，例如：給予各產品線年度 “額外點數” 預算以自行決定各檔銷售

活動的加碼、針對較長期的策略性產品則可以由銀行管理層決定特定的額外點數等 

 服務點數可用來鼓勵維繫客戶關係和提供優質服務，當然，服務點數的設定端視特定前線人員對每個

產品的銷售和維護的所需付出比例 

 簡單的線性紅利方程式，最好具備相對陡峭的斜率 (可設計為漸進式)，以確保良好的表現能受到獎勵 

 儘量不增設個別的硬性產品目標；紅利發放的起始點設於較低的銷售水平 

 

圖示 – “銷售點數” 制度

 行個 銷售人 

銷售點數

個 目標

價值創造

  

1

2

3

與銷售產品的
淨現值  

與 銀行的
“價值”一致

與    
  

X %

銷售點數

 行目標

 行創造的
價值

 行
  

2

3

個人銷售點數
的 和

服務點數

1

y %

  
  



 

 
4 

Copyright ©  2013 Stamford Advisory 

最後，如果制度實施良好，以點數為基礎的制度將導致前線銷售行為的具體改變。主要的行為改變包括： 

 

 

 

制度實施的障礙 

既然最終目的是要引導銷售行為改變，改變既有觀念和溝通的過程往往比計算正確的銷售點數重要。在實施

過程中常見的觀念障礙包括： 

 產品線 (尤其是在以產品線為主的組織) 過去負責指引通路行為並對於目標和激勵有很大的影響力，

因此在新制度下必須要體認 (並願意) 放棄設定個別產品目標將對銀行整體表現有所助益 

 正確計算各產品淨現值有其困難之處；在此，淨現值的概念只是代表一個能跨產品的一致方法，目標

在於得到 ”方向正確” 的估算，而非絕對精確的數值 

 前線銷售人員必須體認，在新的 ”獲利貢獻度” 計算框架中，必定產生一些與現有制度相比的 “贏

家” (既得利益者) 和 “輸家” 

 管理層和財務部門也許會對於較高的紅利水平有所疑慮；事實上，新的制度仍可以校準至既有的紅利

水平，而唯有在新制度創造更高銷售的情況下，才會發放更多的紅利 

設計 希望造 的行為改變

點數是單一而跨產品通用的 “貨幣”  我可以輕易地計算出如何最佳化我的付出以達成想要的銷售紅利水
平 (藉由銷售我最在行的產品，而間接達成銀行獲利的最大化)

容易理解的制度  在簡易的制度下，我只需要專注於提升銷售，而非如何在複雜的制
度下投機取巧

低度 / 無硬性的產品目標
(如果沒有達到則必須付出懲罰金)

 使我不受任何束縛、可以專注於我最有效率的銷售品項 (在考慮所需
時間和努力後)。我再也不需要為了達成個產品的最低目標而硬賣一
些我不在行或客戶不需要的產品

  發放起點設定於低度的銷售水平  即使在景氣不佳的時期我也會持續嘗試銷售
 在過去得制度下，當我感覺無論如何都無法達到能獲得紅利的目標

水平時，我大多選擇放棄銷售

服務點數/轉介激勵  使我理解如果專注於新的銷售以外的事物 (如：注意客戶整體滿意度
及各方面的需求) 也能有紅利


